
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情况说明

采购招标管理办公室：
我单位申请          项目（预算金额     万）。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第七条“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200万元以下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”。
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符合上述办法第六条“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：因确需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、专有技术，基础设施限制，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等原因，只能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处采购的”	Comment by 星星: 参考建议内容（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）：
▲（对应第六条第二款）▲由于该项目的生产方都是大型企业，中小企业无法提供或很难提供
▲（对应第六条第三款）▲该项目技术要求较高，中小企业较难达到采购方要求，无法形成充分竞争
▲（对应第六条第四款）▲该项目属于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项目
故申请该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
特此说明。

（单位盖章 负责人签字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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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（节选）
（本页引用办法作为说明，可不打印）
第六条 主管预算单位应当组织评估本部门及所属单位政府采购项目，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的具体方案，对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采购项目和采购包，预留采购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并在政府采购预算中单独列示。
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购份额：
（一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明确规定优先或者应当面向事业单位、社会组织等非企业主体采购的；
（二）因确需使用不可替代的专利、专有技术，基础设施限制，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等原因，只能从中小企业之外的供应商处采购的；
（三）按照本办法规定预留采购份额无法确保充分供应、充分竞争，或者存在可能影响政府采购目标实现的情形；
（四）框架协议采购项目；
（五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除上述情形外，其他均为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情形。
第七条 采购限额标准以上，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400万元以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应当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。
第八条 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30%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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